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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第第第 3 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公開展覽說明會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 分 

地點：新北市石門區公所 3 F 禮堂(新北市石門區中山路 66 號) 

主席：詹副處長德樞代                                            記錄：林計妙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業務（承辦）單位報告：(略) 

參、討論摘要 

一、立法委員吳育昇服務處李芳村主任： 

吳育昇委員辦公室之前為匯集民意，特別發函給區內所有里辦公室，共提出 11

條意見，並已於 100 年 11 月發文給管理處，意見為： 

(一)建請逐年編列預算徵收管制區內私有土地。 

(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陽管處)成立前已有之房舍、廟宇應予協助合法登

記，並訂定修繕辦法。 

(三)上開修繕辦法須依修繕原因，涉及基本民生問題時應簡化或免除申請或申報修

繕之程序。 

(四)建請陽管處依管制需要縮小管制範圍。 

(五)管制區內農路，陽管處應編列預算定期、不定期主動修繕。 

(六)管制區內農地未徵收前依休耕補助辦法給予地主補助。 

(七)現行管制區內之房舍修繕、改建補助為每戶新台幣二十萬元，應予提高。 

(八)淡水區興福寮地區舊有社區、糞箕湖、賓士園社區舊有房舍退出管制區。 

(九)管制區內常有大範圍農作，若僅能人力耕作所費不貲，請規劃使用機械代工辦

法。 

(十)陽管處成立前之舊有房舍准予申請加裝遮雨棚。 

(十一)劃歸管制區內各里應補助回饋、建設經費。 

二、新北市議員呂子昌服務處鄭庚和主任： 

(一)全國法令應有一致性，石門區內有許多管理單位，包括新北市政府、國家公園、

台電、風管處、水利署(水質水量保護區)…，希望上級單位有同理心，將建蔽

率再放寬，農舍興建也能比照農舍興建辦法。 

(二)石門土地公嶺至淡水間有許多步道，希望管理處能針對區內步道或古道資源進

行整理、修復。 

三、新北市石門區公所巫宗仁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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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意見：101.03.27 建議意見表 

(一)請陽管處將本次會議鄉親之發言、建議確實納入考慮並做成紀錄，且不論是

否採用，皆應書面回覆。 

(二)對於陽管處第三次通盤檢討所提部分放寬的努力亦在此表達肯定。 

四、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一)本次通盤檢討草案公開展覽1個月的時間，有意見者，都可於4月 6日前提出，

管理處會再納入檢討。 

(二)本次通盤檢討農舍興建強度已建議修正與新北市、臺北市規定相同，且營建署

亦同時推動標準設計圖說，未來可供民眾使用。 

(三)委員所提意見，管理處將持續努力。 

五、鄭吉先生： 

區內有灌溉需求，希望管理處幫忙施設水圳或同意我們申請做圳頭。劃進國家公

園，也沒建設，反而處處限制我們。 

六、江文祥先生： 

自家前埕搭一塑膠布蓋頂的停車棚就要被拆、被罰，每天下雨做個遮雨設施也不

行，國家公園應給人民方便。 

七、許坤地先生： 

(一)把水圳頭或步道一半劃入國家公園，人民根本沒辦法使用，國家公園不要只從

圖上作業，不知道實際狀況，應到現場來看，建議依水圳劃設範圍，實際了解

居民生活需求。 

(二)以前大部分房子都沒有建照，要不然就是沒有門牌、水電，要如何處理？管理

處應協助處理。 

八、新北市石門區山溪里許阿煌里長： 

我有聽說這次通盤檢討只有針對淡水部分聚落劃出，為何山溪、乾華里完全沒變

動，是否可以做說明？ 

九、郭文正先生： 

(一)我住在大路邊，上面較平坦的地方劃為管四，而下面較陡的斜坡則劃為管三，

依老人家觀念，不可能將房子蓋在邊坡下方，是不是可以縮小管四範圍至公有

土地，否則根本無法使用。 

(二)此次三通草案內容你們說公布在網站上，但區內老人家哪裡會上網，如何知道

檢討的內容和自己的權益有沒有受到影響？等到要提出意見或修改，又說要等

5年後通盤檢討，老人家有幾個 5年？ 

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一)申請不方便是以前的印象，現在管理處以站在輔導的立場，只要有申請需要，

可致電管理處，就會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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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公園範圍周邊的土地本來就是山坡地保育區，相關規定相同，將來也會協

助社區發展生態旅遊。 

(三)淡水劃出範圍係因為符合完整社區被國家公園範圍切一半的原則，石門區大部

分為分散的社區，所以維持園方案，但在使用強度、使用項目上有作調整。 

(四)有關步道整理部分，會持續配合相關機關，協助建置步道。 

(五)本次通盤檢討調整農業設施等項目，未來可以選擇需要項目申請。 

(六)管理處將會持續與地方進行溝通、說明，有任何通盤檢討意見，可於 4 月 6日

前以書面提出。 

十、郭文正先生： 

建築高度提再高也沒意義，農村老人家也沒經濟能力蓋高樓，應該把民眾需求項

目直接納入草案，對我們有利的部分寫出來，設計簡易建築方案，方便農民申請，

不要劃大餅或讓老人家為了申請來來回回跑好幾趟。 

十一、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順發課長： 

(一)通盤檢討草案計畫書圖於公所都有放置供閱覽。 

(二)營建署目前推動陽光農舍案，未來民眾可依需要使用標準設計圖說，並可免建

築師設計。 

十二、立法委員吳育昇服務處李芳村主任： 

管理處應該主動表達善意，建議一至二週來一次，找里長溝通，了解居民需求並

協助居民申請相關事宜。 

十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詹德樞副處長： 

有關各與會人員所提意見，涉及通盤檢討的部分，將納入人陳案件，後續將會連

同草案送內政部審議。 

肆、結論 

有關各與會人員所提意見，涉及通盤檢討的部分，將納入人陳案件，後續將會連同草

案送內政部審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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